7.2.3土建工程与装修工程一体化设计。（总分10分）

1) 得分自评
□ 居住建筑
	序号
	评价内容
	评价分值（分）
	自评得分（分）

	1
	30%以上的户数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
	6
	

	2
	全部户数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
	10
	

	合计
	10
	



□公共建筑
	序号
	评价内容
	评价分值（分）
	自评得分（分）

	1
	公共部位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
	6
	

	2
	所有部位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
	10
	

	合计
	10
	



2) 评价要点
1、住宅总户数    ，装修户数    ，装修比例    （%）。
2、公建装修部位：□全部装修
□楼梯、电梯、卫生间、大厅、中庭
□其他（货运通道、车库等）

3) 证明材料
建议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、土建、装修各专业施工图；
2、（住宅建筑）全装修户数比例说明。
实际提交材料：
	



